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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导 言 

1 .大会 1 9 8 6年 1 2月 4日第 4 1 ^ 8 7号决议注意到印厪洋特设委员会的 

报告'和委员会内的意见交换，并注意到根据特设委员会1 9 8 5 年 7 月 1 1日的 

决定设立的工作组就实质性事项进行的讨论；强调其在科伦坡举行印度洋会议的决 

定，是执行1 9 7 1年通过的《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宣言》的一个必要步骤；注意 

到特设委员会在1 9 8 6年的四周工作期间，未能完成其有关召开印度洋会议的筹 

备工作，所以敦促委员会更加努力地坚决推进其工作；请特设委员会考虑到该区域 

的政治和安全气氛，在1 9 8 7年完成有关印度洋会议的筹备工作，以便其后能够 

尽早（但不迟于1 9 8 8年）在科伦坡召开会议，确切日期将由委员会^东道国协 

商后决定。但附有一项明确谅觯，就是如果筹备工作茌1 9 8 7年内不能完成，便 

要认真考虑用什么办法来更有效地安##设委员会的工作,便它能够完成任务;强调其 

1 9 7 9年 1 2 月 1 1日第 3 4 / 8 0 B号决议以及随后的决议要求召开的印度洋会议 

以及獰立和维持印度洋和平区需要安全理事会所有常任理事国、主要海运使用和沿 

岸及內陆国的积极参加与充分合作；决定筹备工作将包括组织性事项和实质性问题, 

包括会议的临时议程、议事规则、与会者、会议的阶段、代表级别、文件的編制， 

并为任何最终可导致维持印度洋为和平区的国际协议考虑适当的安排，以及编制会 

议最后文件草案；请特设委员会同时就其余有关问题寻求必要的意见协调；请特设 

委员会主席就设立会议秘书处一事适时同秘书长协商；延长各项有关决议中所规定 

的特设委员会的任务期限，并请委员会加紧执行其任务；请特设委员会在1 9 8 7 

年举行两届筹备会议，每届会期二周，以完成筹备工作；请特设委员会就其筹蚤工 

作向会议提出一份报告；请特设委员会主席就非委员会成员的联合国会员国参^突 

员会工作一事继续进行协商，以期使此一事项尽早得到觯决；请特设委员会向大会 

第四十二届会议提出关于本决议执行情况的详尽报告；并请秘书长认识到特设委员 

会进行筹备工作的职贲，继续向其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包括提供简要记to 

2 . 特 设 委 员 会 依 照 第 7 号 决 议 的 规 定 ， 于 3 月 2 3日至 4月 3日（ A Z 



AC. 1 5 9 X S R . 3 0 6 - 3 1 3 ) 和 6 月 2 2 日 至 7 月 1 0日（A y A C . 1 5 9 X S R 314— 

3 2 2 )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了两届会议。委员会在】 9 8 7年期间举行了 1 7 

次正式会议以及若干次非正式会仏 此外，特设委员会于1 9 8 5年设立的特设 

工作组在委员会1 9 8 7年的两届会议期间共举行了 1 1次会}义。 

3 .在大会主席于 1 9 8 7年5月6日委派津巴布韦为特设委员会成员(参看 

A/41/987)后，委员会现由以下4 9个会员国组Jfe 

澳大利亚 莫桑比克 

孟加拉国 荷兰 

保加利亚 挪威 

加拿大 阿曼 

中国 巴基斯坦 

民主也门 巴拿马 

吉布提 波兰 

埃及 罗马尼亚 

埃塞俄比亚 塞舌尔 

法国 新加坡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索马里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斯里兰卡 

希腊 苏丹 

印度 泰国 

印度尼西亚 马干达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1!联盟 

伊拉克 P 可拉伯联合酋长国 

意大利 大不列顛及北愛尔兰联合王国 

曰本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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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亚 

利比里亚 

马 妙 澌 加 

马来西亚 

马尔代夫 

美利坚合众国 

也门 

南斯拉夫 

赞比亚 

津巴布韦 

毛里求斯 

根据第34/^8 0 B号决议第2段，瑞典继续以观察员身分出席特设委员会的会讥 

4.特设委员会选出的主席团成员如下： 

主席》尼桑卡。维吉瓦丹尼先生（斯皇兰卡） 

副主席:约翰。奥克莱先生（澳大利亚） 

威廉‧格龙德曼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萨姆西‧阿卜杜拉先生（印度尼西亚） 

马努埃尔*多斯桑托斯先生（莫桑比克） 

报告员:让 ‧德迪厄。拉科托扎菲先生（马妙斯加) 

5 .以下的 1 9 8 7年议程（ V A C , 是特设委员会于1 9 8 7年 

3 月 2 3曰在其第3 0 6次会议上通过的。 

1. 会议开幕。 

2. 通过议程。 

3. 工作安排。 

二、特设委员会的工作 

A .特设委员会的议程 



4. 大会第41/87号决议有关段落的执行情况。 

5. 特设委员会按照第41/87号决议向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提出的报告。 

6. 其他事项。 

6. 在 3 月 2 3日第 3 0 6次会议上，主席宣读了有关工作安排的如下案力 

随后，委员会以敎茼一致方式逋过了该案文： 

"现已决定特设委员会按照其筹备职能，在它认为适当的情况下举行正式 

和非正式的会议，以完成与印度洋会议有关的组织和实质筹备工作。在这一 

方面，将拨出充分时间来审议各种组织性和实质性问题，包括会议的临时议程. 

议事观则，与会者、会议的阶段，代表级别、文件安排，并审议为维持印度洋 

为和平区而可能最后达成的任诃国际协议的适当安排，和起蕈会议最后文件簟 

"委员会在考虑实质问题中，除其他事项外，还应当考虑该区域的政治和 

安全气氛，以及该地区的特点，这些都已经在提交委员会的文件中提到或者在 

会议中讨论过。委员会还将审议所收到的所有其他文件。 

"现已进一步决定，委员会将继续设立不服成员名额的工作组，在委员会 

预定的各届会议期间召开会议，其任务是要确定、扩大和便利与建立和平区有 

关的实质问题的协议，以便除其他事项外，向特设委员会建议在今后制订联合 

国印度洋会议最后文件簟案中应考虑到的各事项。委员会的会议和不限成员 

名额的工作组会议将不同时举行。" 

B.召开印度洋会议的筹备工作 

7. 在 3月 2 4日至 4月 3日的七次正式会议（第 3 0 7次至 3 1 3次会议） 

以及一些非正式会议期间，委员会根据上述有关工作安徘的协议，对议程项目4进 

行了审议。委员会商定在:印度洋会议接近召开的时候再迸一步审议它的临时议程 

纲要簟案（A/AC . 1 . 60 )和暂行议事规则簟案（A^AC . 159Xi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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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委员会于i 9 8 5年设立的不限成员名额的工作组，在1 9 8 7年由尼哈 

尔.罗德里戈先生（斯里兰卡）为主席，继续按照在1 9 S 5年交给它的任务进行 

工作。 

9 . 一份载有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米‧戈尔巴乔夫在印度议会所作演 

讲摘要的信函，被作为委员会文件（A/AC . 159/ J L. 7 3 )散发。 

1 0 . 在 4 月 3 日 第 3 1 3次会议上，澌里兰卡代表以委员会中不结盟成员国的 

名义，提出了一份题为"联合国印度洋会议的各个阶段"的工作文件（A/AC . 1 5 9 / 

i . 74)» 

1 1 . 委员会在 6月 2 2 E I至 7月 1 0日的九次正式会议（第314次至第322次 

会议)上和在一些非正式会议上继续对议程项目4进行了审议。 

1 2 . 在 6 月 2 2日第 3 1 4次会议之后，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继续在尼哈尔• 

罗德里戈先生的主持下讨论各项实质问题，为促进工作组的工作，主席起草并于6 

月 3 0日向工作组介绍了一份非正式文件，包括一份共有2 0点问题的清单 a所有 

代表团都认为.这份非正式文件将有助于确定工作组今后讨论的结构.在1 9 8 7 

年特设委员会会议期间，工作组会议取得了进展，一般认为工作组应当继续执行其 

任务范围内的工作. 

1 3 . 在 6 月 2 6日第 3 1 6次会议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作表以I特设委员会 

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成员的名；提出了一份题为"在印—度洋建立信任的措施"i的工作 

文件（ A / A C . 1 5 9 / L . 75 ) 。 

1 4 . 在 6 月 2 6日第 3 1 6次会议上，斯里兰卡代表以其本国政府的名义正式 

表示斯里兰卡愿意充当特设委员会1 9 8 8年在科伦坡举行一届会议的东道国.有 

人对此表示欢迎及支持，也有人对特设委员会在纽约以外地区举行会议持保留意见。 

C•扩大特设委员会 

1 5 -津巴布韦于 1 9 8 7 年 3 月 2 3日来信，申请加入为印度洋特设委员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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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a 

16. 大会第34/80 E号决议笫1段决定扩大特设委员会二由大会主席根据特 

设 委 员 会 的 推 荐 委 淤 一 个 新 成 员 。 — 月 2 日 第 3 1 2次;议根据该段的规 

定*决定推荐委派津巴布韦为委员会成员。大会主席根舞委员会的推荐,于 5月 

6日—委派津巴布韦为委员会的新成员（参看A/41/987)。 

D.介绍和通过特设委员会提交大会 

第四十二届会镓的报告 

17. 委员会的报告员让.德迪厄。拉科托扎菲先生（马达加斯加）于7月1日委 

员会笫3 1 7次会议上介绍了委员会的报告革稿（A / A c i s g / i j e . X. 

18. 特设委员会主席于 7月 9日第 3 2 0次会议上，介绍了一项决议草案（A/ 

A C .159/1.77 ) ‧ 

19. 在 7 月 1 0 日 第 3 2 2次会议上，委!会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了经口头 

修正的A / A C . 1 5 9 / J l . 7 6号文件所载委员会提交大会的报告。 

20.印度洋特设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下列决议草案： 

《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宣言》的执行情况 

大会， 

回顾其1 9 7 1年1 2 月 1 6日笫2832 ( X X V I )号决议所载的《宣布印 

度洋为和平区宣言》，并回顾其1 9 7 2年 1 2月15日笫2992 ( 3 Œ V I I )号、 

1 9 7 3年 1 2 月 6 曰 第 3 0 8 0 ( X X V I I I ) 号 、 1 g 7 4 年 1 2 月 9 , 2 5 9 A 

( X X I X ) 号 、 1 9 7 5年 1 2月 1 1曰第 3 4 6 8 ( X X X ) 号、 1 9 7 6 年 1 2 月 

1 4日第 3 1 / 8 8号、 1 9 7 7年 I 2月 1 2日第 3 2 / 8 6号、 1 9 7 8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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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日第 S—1 0 / 2号、 1 9 7 8年 1 2 月 1 4日笫 3 3 / 6 8 号 、 1 9 7 9年 

1 2 月 1 1日第 3 4 / 8 0 A号和 B号、 1 9 8 0年 I 2 月 1 2日笫35/1 5 0号、 

1 9 8 1年1 2月 9日第 3 6 / 9 0号、 1 9 8 2年 I 2 月 1 3日第3 7 / 9 6号. 

1 9 8 3 年 1 2 月 2 0 日 第 3 8 / 1 8 5 号 、 1 9 8 4年 1 2月 I 7日笫39/149 

号 、 1 9 8 5 年 1 2 月 1 6 日 第 4 0 力 5 3 号 和 I 9 8 6年 1 2月 4曰第 4 1 / 8 7 

号决议以及其他有关决议， 

H 潖印度洋沿岸国和内陆国会议的报告， 2 

1. ^iji印度洋特设委员会的报‧# ，和在委员会内的意见交换； 

2. 注意到按照特设委员会1 9 8 5 年 7 月 1 I日的决定设立的工作组对 

各项实质问题的讨论； 

3 .强调其在科伦坡举行印度洋会议的决定,是执行1 9 7 1年通过的 

《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宣言》的一个必要步骤； 

4.延长各项有关决议中所规定的特设委员会的任务期限,并请委员会加 

紧努力执行其任务； 

5 .遭特设委员会在 1 9 8 8年举行三届筹备会议，每届为期一周，其中 

一届可按照特设委员会1 9 8 8年第一届会议所将作出的决定在科伦坡举行； 

6.如筹备工作未竟使会议不能于I 9 8 8年举行，则直特设委员会与东 

道国协商，在其后各届会议完成余下的工作，使会议能早日，但不迟于1990 

年，在科伦坡举行； 

7 .注意到特设委员会1 9 8 8年的各届筹备会议将认真审议更有效地安 

排特设委员会的工作的方式和方法，使其能履行其任务； 

8.请特设委员会就其筹备工作向会议提出一份报告； 

9 . ！特设委员会向笫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提出工作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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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直特设委员会向大会笫四十三届会议提出关于本决议执行情况的详尽 

报告； 

11. ，设委员会主席就非委员会成员的联合国会员国参加委员会工作的 

问题继续进行协商，以求尽早解决此事； 

12. f特设委员会主席在适当时候就设立会议秘书处一事同秘书长协商； 

13. 雙秘书长认识到特设委员会进行筹备工作的职责，继续向其提供一切 

必要的协助，包括提供简要记录，和为可能在科伦坡召开的一届会议提供逐字 

记录。 

'《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一届会议，补编第 2 9号》（A/41/29 ) 。 

2《同上，第三十四届会议，补编第 4 5号》（ A / 3 4 / 4 5和 C o r r . l ) . 

5《同上，第四十二届会议，补编第 2 9号》（A/42/2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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